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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

謹此提述雅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

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建議採納新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（統稱「二零

二四年股份計劃」）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

同涵義。

修訂二零二四年股份計劃參與者

董事會特此宣佈，本公司決定二零二四年股份計劃將服務供應商排除在外。因

此，

(1) 該公告所述新購股權計劃的相關主要條款修改如下：

參與者： 董事會可酌情向僱員參與者授出購股權。

董事會可酌情向下列人士授出購股權：

(a) 僱員參與者；及

(b) 服務供應商，

可供認購之最高股份

數目

待更新新購股權計劃後，根據新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所

有購股權，以及根據任何其他計劃授出之所有股份期

權及所有股份獎勵而可予配發及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

合計不得超過於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10%，惟

本公司已另行獲得股東批准則另作別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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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更新新購股權計劃後，根據新購股權計劃及任何其

他計劃向服務供應商授出之所有購股權、所有股份期

權及所有股份獎勵而可予配發及發行之最高股份數目

合計不得超過於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1%，惟

本公司已另行獲得股東批准則另作別論。

(2) 該公告所述股份獎勵計劃的相關主要條款修改如下：

參與者： 董事會可酌情向僱員參與者授出獎勵。

董事會可酌情向下列人士授出獎勵：

(a) 僱員參與者；及

(b) 服務供應商。

可供授出之股份最高

數目

待更新股份獎勵計劃後，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之所

有獎勵，以及根據任何其他計劃授出之所有股份期權

及股份獎勵而可予配發及發行之新股份最高數目合計

不得超過於採納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10%，

惟本公司已另行取得股東批准則另作別論。

待更新股份獎勵計劃後，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及其他計

劃向服務供應商授出之所有獎勵、所有股份期權及所

有股份獎勵而可予發行之獎勵股份最高數目合計不得

超過於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1% ,惟本公司已另

行取得股東批准則另作別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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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該公告所述「服務供應商」的定義應予移除，而該公告所述「參與者」的定義修

改如下：

「參與者」 指 僅為僱員參與者；

(a) 僱員參與者；及

(b) 服務供應商

除上述補充資料外，該公告所載一切資料及內容均維持不變，並繼續有效作所有

用途。本公告補充該公告內容，應與該公告一併閱讀。

承董事會命

雅高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伍晶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顧偉文先生、張健先生、萬堅先生及伍晶女士；非執

行董事為顧增才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龍月群女士、翟飛全先生及許一安先

生。

本公告中英文版本內容如有歧義，概以本公告的英文版本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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